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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

准入和退出有关工作流程的通知 

交办运〔2016〕144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： 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及《网络预约出租

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

安部 商务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2016年第60号）

等法律法规规定，为便利服务、简化程序、规范管理，经商公安

部交通管理局，现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准入和退出有关工作

流程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（以下简称“网约车”）车辆按照营

运载客汽车管理。办理准入和退出工作流程为： 

（一）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车辆所有人或网

约车平台公司申请，按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

法》及当地规定的具体条件，对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进行审

核。在受理申请人提交材料、交验车辆 5日内，将经审核符合条

件的车辆信息向公安机关反馈，并将审核结果告知申请人。 

 



 

交通运输部行政规范性文件 

   

交通运输部发布      

 

- 2 - 

（二）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车辆，车辆所有人到公安机关办理

车辆登记或变更，公安机关通过与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信息交

换对相关信息进行核验，在受理申请 5日内，对已通过出租汽车

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的车辆，登记或变更为“预约出租客运”，并

将相关信息向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反馈。办理变更不需要重新

交验车辆。 

（三）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接到公安机关反馈信息后 5日

内，对机动车行驶证已登记为“预约出租客运”的车辆发放《网

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，并通知申请人，同时通过信息交换将

相关车辆信息向公安机关反馈。 

（四）车辆按规定应退出网约车经营时，服务所在地出租汽

车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注销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，并通过

信息交换将相关车辆信息向公安机关反馈，供公安机关在车辆所

有人申请变更时核验。 

二、网约车车辆的安全技术检验和环保检验，自注册登记之

日起，5年内每年检验 1次，超过 5年的，每 6个月检验 1次。 

三、网约车车辆投保交强险、第三者责任险等相关保险时，

适用于营运客车类保险费率。 

四、地方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要加强相关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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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与互联互通，为车辆登记、证件发放等工作

创新服务方式，提高办理效率，进一步便民利民。目前尚未建设

管理系统、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与公安机关之间暂时不具备实

现信息系统对接条件的地方，可通过光盘等物理介质，实现信息

交换，办理有关业务工作。 

 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

2016年 11月 7日 

 

抄送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道路运输管理局（处）。 


